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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聚宝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T 聚宝）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半年报披露 

2021 年 8 月 24 日，你公司披露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同日主办券

商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称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南斌未

签署并提供关于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声明，无法保证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无法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负责。 

请你公司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南斌未签署并提供相关声

明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吴南斌是否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及

异议的具体内容与异议原因；如不存在异议，请说明吴南斌无法保证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无法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的原因及合理性。 

 

2、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报告期末，你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347,776,186.09 

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313,091,726.29 元，已超过实收

资本。期末货币资金 5,940,541.22 元，流动资产 18,512,624.57 元，流



动负债 96,638,124.41 元。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 10,223,940.13元，

已持续多年下滑，净利润-9,561,733.63 元，自 2016年连续亏损。此外，

你公司员工人数由期初 101 人降至期末 88 人，员工人数持续下滑。 

请你公司： 

（1）结合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已做出的改善措施及报告期内新

增业务订单、新增客户等情况，说明你公司经营状况是否好转，持续

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结合未来现金流情况、资金筹措计划及未来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等，说明公司是否有充足的偿债能力，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3、关于投资子公司 

2019 年 1 月 25 日，你公司与苏宁便利超市（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宁便利”）签订“关于南京魔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魔格”）”之投资协议。合同约定“苏宁便利”将向你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魔格提供 7,245.47 万元人民币的可转债投资， 该可转

债资金将在约定的转股先决条件满足时根据约定转换为南京魔格新增

的注册资本。根据约定你公司已将持有的南京魔格 100%股权质押给

苏宁便利超市（南京）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履行本投资协议项下的责

任、义务、承诺或保证的担保。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你公司 2019 

年收到上述投资款中的 4,470.47 万元，剩余投资款尚未收到，南京魔

格股权 100%质押事项亦未解除，上述投资事项推进完成时间进度存

在不确定性。根据你公司对 2020 年年报审查意见的回复，苏宁便利

2021 年 8 月 18 日要求收回上述可转债投资款及利息。 



请你公司： 

（1）说明南京魔格当前生产经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开展

情况、资产规模以及报告期内的收入及净利润情况； 

（2）说明苏宁便利所投资可转债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是

否在交易场所挂牌交易及挂牌地点、转换期限和到期日、转换比例或

转股价格、赎回条款与回售条款等； 

（3）说明苏宁便利所投资可转债当前偿还进展并评估苏宁便利

收回投资款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流动性的影响； 

（4）结合营运资本说明子公司南京魔格是否有充足的可转债偿

还能力，你公司是否有质押子公司股权被执行或涉及诉讼的风险。 

 

4、关于应收账款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25,170,796.30 元，已计提坏账准

备 16,424,960.61元，其中账龄超过 1年的应收账款为 20,585,340.37元；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4,558,381.99 元，预计全部

无法回收，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请你公司： 

（1）结合销售情况、结算周期说明应收账款账龄较长的原因及

合理性； 

（2）说明对账龄较长及预计无法收回的应收对象具体采取了哪

些催收措施及后续的催收安排等； 

（3）结合对应收账款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 



 

5、关于其他应付款 

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 67,986,726.39元，其中往来款

67,878,448.91 元，未披露明细。 

请你公司披露其他应付款往来款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应付对象、

形成原因、付款期限等。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11 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容

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1 年 10 月 29 日  

 


